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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经验框架 

 

4. 常见问题 

4.1    认可培训环境 
  

问题 1. 香港会计师公会（简称公会）的注册学员是否必须在同一个认可雇主或监督指导下工

作？换句话说，如果注册学员转换工作的话，其培训计划是否可以转到新雇主下继续进

行？ 

  

回答： 在整个实务经验期内，注册学员并不需要只在同一位认可雇主或监督下工作。但是，在

所要求的实务经验期内，每一位申请者最多只可有两次少于 12个月的受雇经验。其余

的受雇经验都必须受聘于同一雇主至少达到 12个月。若要转换工作，注册学员须注意

在新的认可雇主/监督的工作能否达到所要求的实务经验类型和相应程度。 

  

  

问题 2. 当注册学员与其认可雇主/监督就其实务经验才能表现发生争执或意见不合时，公会有

否任何申诉或仲裁的机制？ 

  

回答： 公会不会负责解决注册学员与其主管之间的任何争执。但是对于以书面向公会提供有关

详情的查询，公会将作评估并就有关才能是否合符公会要求提供意见。 

  

  

问题 3. 如果学员的雇主和监督均未能被公会认可，该怎么办？ 

  

回答： 注册学员有责任去获取达成符合会员申请标准的实务经验类型并达到相应程度。而这些

实务经验只能由公会注册的认可雇主和监督提供。所以关键是，如果注册学员的主管或

雇主符合注册要求，学员必须尽快要求其主管或雇主注册成为公会认可监督或雇主。 

 

如果注册学员的雇主无法注册成为认可雇主，而其机构内也没有任何人员可以成为认可

监督，但该学员是从事与会计的相关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她可以向公会申请指

派一名外委监督，这样他/她的工作经验将同样被认作是在认可雇主/监督的指导下获得

的。公会将按个别申请人的情况予以考虑，惟申请者需满足以下基本的委派要求: 

 他/她将完成全部的专业资格课程，以申请会员资格; 

 他/她的申请得到其受雇机构（资助雇主）的支持；并且 

 他/她在受雇机构内有一名导师（资助导师）能够向他/她提供培训和指导。 

 

有关申请要求和程序的详情，请浏览公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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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 如果注册学员被借调到受雇机构的某一客户处工作，他/她的工作体验是否仍可以被认

作为在指导下完成的实务经验？ 

 

回答： 可以，如果该学员在借调期间仍由认可监督或认可雇主的导师指导工作，则借调期内的

工作经验也会被接受。 

 

 

4.2    在 2005 年 1月 1日前所获实务经验的认受条件 

  

问题 5. 一名从２００２年９月开始工作的公会注册学员，只能在２００５年９月申请会员资

格。他/她是否需要提交整个工作期间的强制性认可雇主/监督的培训记录，或是只需要

提交从 2005 年 1月 1日到 9月之间的记录？  

  

回答： 实务经验框架要求自 2005 年 1月 1日起成为强制性的要求。从 2005 年 1月 1日起，公

会注册学员需要在认可雇主/监督指导下受训，并且使用准会员培训记录表来记录他们

的实务经验。 

 

 公会允许注册学员将他们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前在非实务经验框架要求下获得的实务经

验，用作申请会员资格。但注册学员如果必须以 2005 年 1 月 1 日之后得到的实务经验

来申请会员资格，则该经验必须是按实务经验框架要求而完成。 

  

  

问题 6. 注册学员在提交会员申请时是否一定要从事会计工作？过往的工作经验会否被接纳用

作会员申请？ 

  

回答： 根据实务经验框架的现有制度，注册学员在申请时不须从事会计行业，但学员必须在注

册成为学生后的１０年内完成相关的实务经验。过往的经验仍可被公会接受，惟须符合

问题５回答中所列的条件。 

 

 

问题 7. 如果我已经在旧有制度下获得了部分会计经验，主要是与基础会计有关的经验，我是否

还需要在“基础会计”的基础经验要素中达到１００个工作天的实务经验要求量？在现

有的实务经验框架中我该如何完成对实务经验总工作天数的要求？ 

  

回答： 注册学员在旧有制度下获得的经验，可在现有实务经验框架中按比例抵消其所要求完成

的实务经验期。举例来说，如果某位学员申请会员资格需要完成 3年的实务经验期，而

他/她已经在旧有制度下完成了一年的工作经验，那么他/她应该在现有实务经验框架中

再完成剩余的两年，共计 400个工作天的实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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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学员已经在旧有制度下达到了基础会计的要求，他/她就不需要在新制度下提供

该项经验的记录，而只需要在抵消后的实务经验期内完成相应的基础和高级能力要素。

如果按 600 个工作天总要求计算，在旧有制度下并没有达到 100个工作天的基础会计，

该学员在新制度下便需要按比例完成剩余的基础会计相应天数，，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中

学员就需要再完成 67天（400/600 x 100）基础会计的实务经验。 

  

  

问题 8. 如果准会员的雇主/主管是在 2005 年 9月注册成为公会的认可雇主/监督，那么该准会

员从 2005 年 1 月到 8月期间在该雇主指导下完成的相关实务经验，能否被接纳为按实

务经验框架要求而完成的？ 

  

回答：  如果雇主/监督在 2005年 12月 31日或之前注册成为认可雇主/监督，则从 2005年 1

月 1日起，在此认可雇主/监督指导下完成的相关实务经验均被认作有效。如果该雇主/

主管在 2006 年 1月 1日或之后注册成为认可雇主/监督，则只有在该雇主/主管注册成

为认可雇主/监督那日起所获得的实务经验才能被承认。 

  

  

4.3    实务经验总工作天数要求 

  

问题 9. 每年２００个工作天的要求是否必须完成？如果某员工在第一年完成了１８０天，在第

二年完成了２４０天，他/她是否达到了两年 400天的要求？   

  

回答： 注册学员必须每年达到至少 150 个工作天的要求，以及在不少于 3年的总实务经验期内

完成至少 600个工作天的要求。这样的安排可以让学员灵活安排休假，学习假期和病休

等。如果准会员因特殊情况在遵守这项要求时出现实际困难，公会将根据具体情况作出

考虑。  

  

  

问题 10. 如果在星期天或公众假期工作时间超过 7 小时，有关工作时间能否被计算为工作天？两

个分别为半天的培训课程能否计算为 1个工作天？ 

  

回答： 如果认可雇主/监督要求注册学员在星期天或公众假期工作或参加半天的培训课程，这

些时间都将被视作符合每年 150 个工作天要求的有效天数。任何少于 7小时的工作天可

以累积计算。总累积小时数除以 7得出的便是有效的工作天数。 

  

  

问题 11. 如果认可雇主/监督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新聘请的准会员所提供的由其前认可雇主/监

督签字确认的培训记录时，他是否有责任向公会报告此情况？ 

  

回答： 不。现任认可雇主/监督不需要向公会报告这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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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基础及高级实务经验要素 

  

问题 12. 请详细解释“基础”和“高级”实务经验要素的区别。 

  

回答： 基础实务经验要素一般是指注册会计师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这方面的实践期望在要求

的实务经验期的前半段时间内完成，以三年的总实务经验期为例，通常在前１２到１８

个月内完成。  

 

高级实务经验要素是指更高级的能力，期望在要求的实务经验期的后半段时间内完成，

以三年为例，通常在１９到３６个月里完成。基础和高级实务经验所列的具体能力要求

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对掌握的程度要求则有不同。 

    

 能在指导下完成 – 指在资深员工的指导下能胜任工作 

 能独立完成 – 指能够独立胜任工作 

 能领导他人完成 – 指能胜任监督，经理，团队领导或导师/培训师的工作 

 

 

问题 13. 

 

如果注册学员无法达到某实务经验要素的最低能力标准，其认可雇主/监督是否应该在

他/她的培训记录表上签字？ 

  

回答： 不。认可雇主/监督只有在注册学员达到最低能力标准后才可签署其培训记录表。 

  

  

4.5    通用能力 

  

问题 14. 在通用能力栏中，只有一栏空格可供打勾 “”。如果注册学员曾在不止一位雇主下

工作，哪一位雇主需要为这些通用能力签字确认？  

  

回答： 准会员实务经验记录表的相关页面可以复制并在需要时一并提交。所有相关认可雇主/

监督都必须签字。 

  

  

问题 15. 如果注册学员达到了总工作天数的要求，完成了基础和高级能力要素中的能力要求，但

未能达到通用能力要求，他/她是否符合资格申请成为会员？ 

  

回答： 注册学员必须在完成技术能力的同时达到所有指定的通用能力要求。这些通用能力本身

不是工作目标，而是在他们工作过程中不断取得经验及迈向成熟时的自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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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海外经验 

  

问题 16. 假设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在中国大陆或澳门办公室获得的经验是否被认作“海外经验”？ 

  

回答： 所有在香港以外获得的实务经验都被认作是“海外经验”。海外经验如果是从事相关会

计工作，并在实务经验框架规定的认可雇主/监督的指导下完成，则可作申请会员资格

之用。（详见问题 17） 

  

  

问题 17. 作为一名注册学员，我被借调到中国大陆的子公司工作了一年半。这段时间所获取的工

作经验是否算作“海外”经验？如果借调期只有半年，处理方法会有不同吗？ 

  

回答： 该借调期将算作海外经验。从 2005 年 1 月 1日起，任何工作经验必须在认可雇主/监督

的指导下完成方可被认可为有效经验。如果申请者服务于同一个雇主或者该子公司隶属

在其母公司的认可雇主集团注册之下（详见问题 29），则其在借调公司获得的经验可被

继续承认为有效。另外，准会员所获的实务经验如果是在与公会签有互认协议的海外会

计组织认可的培训机构中完成，则其实务经验也可用于会员资格申请。但是，该培训机

构必须按照公会实务经验框架的能力要求向准会员提供培训，并且需要填写完成公会的

培训记录表。 

 

 

4.7    认可雇主的注册 

  

问题 18. 有什么措施能确保雇主的认可程序是公正和一致的呢？ 

  

回答： 公会为所有准认可雇主提供一套清晰明确的注册指引和程序，以确保认可过程的一致性

和公正性。 

  

  

问题 19. 是否所有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都能自动成为认可雇主？ 

  

回答： 不是，所有雇主都必须通过申请程序成为公会认可雇主。 

  

  

问题 20. 在最初的５年注册期满后公会会对认可雇主进行怎样的续期审查？ 

 

回答： 一般会以桌面审查形式进行。公会将会就一些特别个案进行审查。 

 

认可监督的注册续期程序也使用同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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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1. 认可雇主是否允许指派不止一名职员担任计划联络人？ 

 

回答： 可以，如果认可雇主认为有此需要。 

  

  

问题 22. 如果雇主只提名一位不具备任何会计专业资格的计划联络人（即没有提名任何导师），

其认可雇主申请会被批准吗？ 

  

回答： 不会，除了计划联络人之外，认可雇主必须有合资格的员工担任导师一职。 

  

  

问题 23. 认可雇主的导师在培训学员的人数上有任何限制吗？ 

 

回答： 一名认可雇主的导师同一时间最多只能培训 8名注册学员/准会员。但是，如果他/她希

望培训 8名以上的注册学员/准会员，该认可雇主必须事先得到公会的批准，公会将根

据其个别情况予以考虑。  

 

 

问题 24. 由于导师一职必须由公会会员或公会认可的会计组织的正式会员担任，如该顾问已不是

公会会员，认可雇主是否需要填写更新表格，以确认其委任的导师是否仍然在职？ 

 

回答： 是的，不论导师是否公会会员，认可雇主都应该填写及提交认可雇主数据更新表格，

通知公会有关导师的人事变动。 

  

  

问题 25. 认可雇主是否会被取消资格，例如由于能力未能达到标准而被取消资格？如果是的话，

会有些什么补救方法提供给注册学员？ 

  

回答： 公会实施的认可程序以及每隔五年进行的审查都是质量保证和监管机制。公会将就个别

案例考虑是否因雇主能力不足或行为不当而取消其认可资格。 

  

  

问题 26. 如果某机构注册成为认可雇主后，在５年的注册期内从未聘用任何公会注册学员，这会 

影响它的续期申请吗？ 

 

回答： 不会。但是，该认可雇主必须承诺在接下来的五年会培训公会的注册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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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7. 独资经营的注册会计师是否必须注册为认可雇主？ 

 

回答： 独资经营者既可以注册成为认可雇主，也可以注册成为认可监督。这取决于他/她是否

符合所需资格，他/她可以同时符合认可监督及认可雇主的导师的注册要求，而在他/她

监督下的注册学员/准会员不可超过 8名，但他/她亦可以向公会申请监督超过 8名学员。

（见问题 23和问题 32） 

  

  

问题 28. 如果某注册会计师公司的独资经营者成为公会会员不足三年，他/她是否无法注册成为

认可监督，并且不能签字证明其雇员的工作？ 

  

回答： 认可监督的三年会藉要求反映了 IFAC 的指引。指引指出主管需要具备有关的专业格资

及足够的管理工作经验才能胜任培训学员的职责。符合有关条件后，独资经营者可以注

册成为认可雇主，并建立适切的培训机制，调配适当的人力资源来培训指导其雇员。 

 

注册未满三年的公会会员，如在其原专业会计组织至少有三年的会员资历，且该专业会

计组织得到公会的承认，则该会员同样有资格注册成为认可监督或认可雇主的导师。 

  

  

问题 29. 如果一家控股公司已经注册成为认可雇主，那么它的子公司或附属机构是否需要另再进

行认可雇主注册申请？ 

  

回答： 如果某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或附属机构是由一个中央的人力资源部门管理，并由同一位

负责人控制，从而整个集团能向注册学员提供一个一致的培训环境（包括人力资源和培

训系统），则该集团可以申请成为认可雇主集团。该机构需要提交一份集团组织架构表，

由负责人证明核实，列明母公司及其下的子公司或附属公司，以培训公会注册学员。 

  

  

4.8    认可监督的注册 

  

问题 30. 认可监督是否必须受雇于某认可雇主？非认可雇主是否可以聘用认可监督来培训其员

工？ 

  

回答： 在认可雇主制度下，公会将认可符合要求的雇主培训学员，这些雇主在企业层面上已经

建立起培训机制，清楚理解他们肩负的责任，确保注册学员获得申请会员资格所需的适

当类型和程度的实务经验。认可雇主不需要聘用认可监督。认可监督制度是属于个人层

面的认证。特别为受聘于非认可雇主的注册学员而设的机构包括独资经营者或某些不适

合成为认可雇主的商业及工业机构。所以，非认可雇主可以聘用认可监督来培训其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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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1. 如果认可监督之后转换了工作，成了公会的执业会员，他/她需要再向公会重新申请成

为认可监督吗？ 

  

回答： 认可监督注册属于个人身份认可。成功注册后，认可监督的身份有效期为三年。如果认

可监督转换工作，他/她必须填写受雇数据更新表，并提交给公会通知这一变更。在数

据更新表中应包含其新雇主的签字确认以说明他们支持该认可监督继续参与这项计划。

如只在同一雇主下的执业资格改变则不需要重新申请。 

  

  

问题 32. 认可监督指导的注册学员人数有限制吗？ 

  

回答： 一位认可监督同一时间最多能指导八名注册学员/准会员。但是，如果他/她希望指导超

过 8名注册学员/准会员，该认可监督必须事先得到公会的批准，公会将根据其个人情

况予以考虑。  

  

  

问题 33. 非认可雇主是否可以合约形式聘任认可监督培训其公司的注册学员？ 

  

回答： 从事会计工作的学员如其雇主或监督不是认证雇主/监督，他/她应该向公会申请一名外

委监督，而其雇主应该支持该学员（即成为其资助雇主）让该学员达成公会实务经验的

要求。详情请参考问题３。 

  

  

问题 34. 如果某认可监督身为两家公司的合伙人但其申请只获得其中一家公司支持，他/她是否

可以同时指导这两家公司中的雇员？ 

  

回答： 如果认可监督希望给其担任合伙人的另一家公司的注册学员签署培训记录，他/她需要

事先提供那家公司的雇主支持。 

 

 这两家公司也可以集团形式注册成为认可雇主。详情请参考问题 29。  

  

  

问题 35 认可监督是否能指导其集团公司属下子公司的员工？ 

  

回答： 如该认可监督注册为该集团公司的认可监督，他/她就可以签署集团公司属下子公司的

员工培训记录。 

 

公会将根据个别情况考虑受雇于集团公司认可监督的注册申请，前提是该母公司的董事

须以书面形式证明该母公司及属下子公司是在同一个会计制度下运作，并且该认可监督

将按照实务经验框架的要求负责培训其指定附属公司的注册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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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6. 根据公会的认可监督计划，认可监督是否需要提供签名样本？ 

 

回答： 不需要。但是认可监督在学员培训记录上的签名需要与其平时与公会沟通时用的签名一

致。 

  

  

问题 37. 如果认可监督转换工作时，是否需要通知公会该变动，并将由他指导的注册学员的所

有培训记录表归还给学员或者转交给该学员的雇主？如果答案是需要的话，其雇主需

要保留这些记录多久？ 

  

回答： 认可监督应该填写并提交认可监督受雇数据更新表，向公会报告他的工作变动，并通

知公会他/她将指导下的学员转移给公司其他认可监督的安排。 

 

签字后的培训记录表应交由学员本人保留，让其在申请会员资格时提交给公会。这些表

格的影印本需按照问题 43 所建议的方法予以保留。 

 

 

4.9    培训记录表 

  

问题 38. 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中的独资经营者/合伙人/董事，即使他本人并未注册为导师，是否有

权在其指派的导师不在的情况下在培训记录表上签字？ 

  

回答： 可以。认可雇主如属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那么其独资经营者/合伙人/董事在指派的导

师缺席情况下所签署的培训记录表，在申请会员资格时将被接纳。 

  

  

问题 39. 导师是否可以在认可雇主的关联公司的培训记录表上签字，比如说，某认可雇主的顾问

公司，而其本身并非认可雇主？ 

  

回答： 只有当该关联公司在其母公司的认可雇主注册中成为认可雇主集团，导师才可以签署其

培训记录表。关于认可雇主集团的注册要求请参见问题 29。 

  

  

问题 40. 认可雇主的导师是否需要向公会提交其签字样本，以供将来核对其在注册学员的培训记

录表上的签字？ 

 

回答： 不需要。由于培训记录表上必须有认可雇主的公司盖章，故此认可雇主的导师无需提

交其签字样本予公会保存。 

 

但是，认可雇主需要每年向公会提供其导师/注册学员的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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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1. 学员的直接上司或导师是否必须是公会会员？公会会员是否可以将指导学员的责任委

派给非公会会员？ 

 

回答： 注册学员的直接上司不需要一定是公会的会员，或公会承认的其他专业会计组织的会

员，甚至是合资格的会计师。但是，在学员培训记录表上签字的人，也就是说负责培

训该学员成为注册会计师的必须是认可监督或认可雇主指派的导师。他们需要承担培

训学员的责任，确保注册学员得到合适及足够的实务经验以用于申请公会的会员资格。 

  

  

问题 42. 认可监督/导师是否可以为其在香港以外的分公司工作的注册学员签署培训记录表？ 

  

回答： 如果该注册学员是在该认可监督/导师的指导下工作，那么该认可监督/导师可以为该

位不在香港工作的学员签署培训记录表。 

  

  

问题 43. 认可监督/导师是否需要保留他们签署的培训记录表的副本，还是需要将这些文件交还

给学员的雇主？如果认可雇主/可监督需要保留这些文件供将来公会日后作核查，那么

他们需要保留多久？ 

  

回答： 公会建议认可雇主/监督将他们签署的培训记录表保留在注册学员的人事档案中以供将

来参考之用。  

 

保留这些人事档案应该遵守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颁布的人力资源管理实务守则。 

  

  

问题 44. “准会员实务经验记录表”和“实务经验要素详细记录”应该由谁来填写？ 

  

回答： 表格需由注册学员填写，并定期，即至少每年一次，由他们的认可监督/认可雇主的导

师审阅签署。 

  

  

问题 45. 如果注册学员与其认可雇主/监督指导下工作未满一年，该认可雇主/监督是否必须签署

其培训记录表？ 

 

回答： 鉴于会员申请者在全职实务经验期中可以有最多两次少于 12 个月的就职经验，所以认

可雇主/监督应该审阅，并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签署注册学员的培训记录供学员记录

及将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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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6. 如果注册学员在加入某机构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在认可监督/导师的指导下工作，那么

认可监督/导师在签署培训记录表时应该从该学员加入机构的时间算起还是从他开始接

受认可监督/导师指导的时间算起？ 

  

回答： 认可监督/导师签署培训记录表时应该从该学员开始接受其指导的日期算起。 

  

  

问题 47. 如注册学员在导师或认可监督指导下工作时间未满一年，但却在同一机构内由其他非认

可监督或导师的指导下工作超过一年时间，其认可监督/导师是否应该签署他的培训记

录表？ 

  

回答： 认可监督/导师签署的培训记录表只能从该注册学员开始在他指导下工作的日期算起。  

  

  

问题 48. 已签字核实的培训记录表应该由谁负责保管？ 

  

回答： 原件应该由注册学员保管，用于将来申请会员资格。但我们建议认可雇主/监督也保留

一份副本以作行政或记录之用。  

  

  

问题 49. 如果注册学员在某一年中没有完成规定的每年１５０个工作天的要求，其认可雇主/监

督可否签字证明学员在该年所获得的实务经验？   

  

回答： 认可雇主/监督应该照常在相关培训记录表上签字核实，但他们可以在签名栏内加一条

“备注”或者另以附页注明未能达到要求的详细原因以供公会参考。 

  

  

问题 50. 如果注册学员的工作年期长于申请会员所需的实务经验期（比如说拥有大学学位的申请

者在５年时间里完成了１,０００个工作天而不是规定的三年时间里最少完成６００个

工作天），其认可雇主/监督是否有必要一直签署其培训记录直至他/她离职或正式申请

会员资格？ 

  

回答： 不需要。只要认可雇主/监督证明了在不少于三年的实务经验期内他们指导的学员已完

成了 600个工作天的实践，他们便已经完成了指导这些学员的责任，进而开始培训其他

新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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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1. 为了了解新聘请的注册学员的培训需求，认可雇主/监督是否有权要求学员提供他/她过

往的培训记录表作为参考或作培训用途? 

  

回答： 注册学员应该向认可雇主/监督提供他们过往的培训记录表用于计划学员的培训需求。 

 

  

问题 52. 如果导师或认可监督被调派到公司的其他部门工作，他应否仍然继续为之前他指导的学

员签署培训记录表？ 

 

回答： 如果导师或认可监督不再指导某位注册学员，从停止指导当天起，他/她便不应该再为

该学员签署培训记录表。  

 

他/她应该要求学员的认可雇主或聘用单位指派另一位导师或认可监督继续指导学员并

签署学员的培训记录表。 

  

  

问题 53. 我是一名注册学员而且是公司内唯一的会计，我是否可以请公司的审计签署我的培训记

录表，因为他/她是一名认可监督/导师而且会审核我的工作？ 

  

回答： 不可以。作为审计，他只能审核注册学员在起草财务报表方面的工作，他所负责的范围

非常有限，因此不足以签署培训记录表，即使他/她本人是一名认证监督或导师。 

 

该注册学员应该向公会申请一名外委监督，而其雇主（资助雇主）应该支持学员达到公

会实务经验的要求。详情请参考问题 3。 

  

  

4.10   其他事务 

  

问题 54. 公会会否向注册学员公告认可雇主/监督的详细资料？ 

  

回答： 会的。每一名在公会注册的认可雇主/监督都会获颁一张注册证书。公会网页上会列出

认可雇主及认可监督的名单并会定时更新。 

 

认可雇主的名称，注册办公室和任期均会列在公会网页上。他们其他的联络详情将按公

会网页上的注册会计师执业机构名单一样列出。至于认可监督，他们的姓名，受雇机构

和任期均会在公会网页上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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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会员实务经验记录表（“培训记录表”
  

 如需要进一步查询对会员申请的要求，请致电(852) 2287 7228 联络会籍事务部。  

  

 

 

 

 

）可以从公会网页下载，网址为：www.hkicpa.org.hk。

 

http://www.hkicpa.org.hk/

